
规
 划
 成
 果

龙门县龙潭镇竹木加工片区 LT-ZM-01-01 地块

控制性详细规划 

龙门县龙潭镇人民政府 

广东粤禾空间规划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规
 划
 成
 果

《龙门县龙潭镇竹木加工片区 LT-ZM-01-0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I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 1 

第二章  规划范围和发展规模 ....................................................................................................... 3 

第三章  地块划分与编码 ............................................................................................................... 4 

第四章  城市“四线”控制 ........................................................................................................... 5 

第五章  建设用地性质与开发强度控制 ....................................................................................... 6 

第六章  建设用地使用强度控制 ................................................................................................... 7 

第七章  建筑规划管理要求 ........................................................................................................... 8 

第八章  道路交通规划 ................................................................................................................... 9 

第九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 10 

第十章  附  则 ............................................................................................................................. 13 

 



规
 划
 成
 果

《龙门县龙潭镇竹木加工片区 LT-ZM-01-0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1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规划目的 

为保障龙潭镇竹木加工产业园发展用地，规范和加强龙潭镇竹木加工片区

LT-ZM-01-01 地块的开发建设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

划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龙门县龙潭镇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龙门县龙潭镇竹

木加工片区 LT-ZM-01-0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规划》）。 

第二条  规划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 《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 

◼ 《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 《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2004） 

◼ 《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2013） 

◼ 《广东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管理规定》 

◼ 《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 年） 

◼ 《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 《城市道路交通工程项目规范》（GB55011-2021） 

◼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318-2017） 

◼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50282-2016） 

◼ 《城市工程管线综合规划规范》（GB50289-2016） 

◼ 《惠州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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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门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 《龙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 《关于支持惠州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的意

见》 

◼ 《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建设规划》 

◼ 《龙门县龙潭镇中心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 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规范及政策文件，相关已批规划条件和设计要点及

其他已审定的规划编制成果。 

第三条  规划范围 

规划范围位于龙门县龙潭镇新屋村和塘坑村交界处，铁岗河北侧，西邻铁岗-马骝

桥乡道（Y243441324），南接人盘岭，北至油茶岭，由乡道、林地围合而成，总用地面

积约 6.53 公顷。 

第四条  使用原则 

规划范围内的土地使用及一切开发建设活动必须遵守本规划的有关规定。本规划未

包括的内容应符合国家、广东省、惠州市及龙门县的有关政策、法律、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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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规划范围和发展规模 

第五条  功能定位 

龙门县竹木深加工集群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条  发展规模 

（1）建设用地规模 

规划范围总用地面积约 6.53 公顷，均为城镇建设用地。 

（2）人口规模 

规划范围内用地均为工业用地，不涉及居住人口。 



规
 划
 成
 果

《龙门县龙潭镇竹木加工片区 LT-ZM-01-01 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文本 

4 

 

第三章  地块划分与编码 

第七条  地块划分及编码 

本次规划地块编码采用三级编码方式：即由“编制区代码-编制单元-地块代码”组

成。编制区代码采用“龙潭”“竹木”的汉语拼音首个字母组合“LT-ZM”来代表龙潭

镇竹木加工区，编制单元和地块代码采用阿拉伯数字代码，如 LT-ZM-01-01 表示龙潭镇

竹木加工区 01 单元的 01 号地块。 

依据用地性质，在地块内进行地块细分时，细分地块代码可在地块代码的基础上增

加地块代码，即由编制区代码+编制单元+地块代码+细分地块代码组成。 

第八条  其它规定 

受制于规划编制过程中所获取的地形图、影像图的精准度，以及部分规划道路边线

与实际建设道路边线存在的偏差，地块的计算指标用地界线、权属界线可根据实际情况

进行合理微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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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城市“四线”控制 

第九条  城市黄线 

城市黄线是城市规划中确定的对城市发展全局有影响、必须控制的城市基础设施用

地的控制界线。城市黄线的管理按《城市黄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4 号）执行。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黄线。 

第十条  城市蓝线 

城市蓝线是城市规划确定的江、河、湖、库、渠和湿地等城市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

的地域界线，城市蓝线的划定和管理按照建设部 2005 年第 145 号令执行。城市蓝线的

管理按《城市蓝线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5 号）执行。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蓝线。 

第十一条  城市绿线 

城市绿线是城市各类绿地范围的控制线。城市绿线的管理按《城市绿线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 112 号）执行。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绿线。 

第十二条  城市紫线 

城市紫线是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内的历史文化街区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公布的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界线，以及历史文化街区外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布保

护的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界线。 

规划范围内不涉及城市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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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建设用地性质与开发强度控制 

第十三条  土地使用性质 

以《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为依据，本次规划用地分

类分至三级类。 

第十四条  规划用地构成 

规划范围内总用地面积约 6.53 公顷，均为二类工业用地（100102）。 

第十五条  土地使用兼容性 

规划范围内进行土地开发时，确需变更规划土地使用性质时，应符合土地使用性质

的相容性规定，并经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但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交通运

输用地和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等不得任意改变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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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建设用地使用强度控制 

第十六条   总体要求 

（1）规划范围内建设用地的各项建设项目必须满足图则确定的建筑容量控制指标

（含容积率、建筑系数、绿地率、建筑限高）的规定，凡超出图则建筑容量控制指标的

建设项目，应按程序上报审批。 

（2）地块的土地使用强度以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为总控制指标，在执行过程中，对

图则确定的地块进行合并或细分开发时，应保证土地的开发强度、环境容量、配套设施

及开发总量不变。 

第十七条   容积率控制 

规划工业用地的容积率按区间控制。 

第十八条   绿地率控制 

规划工业用地的绿地率按区间控制。 

第十九条   建筑系数控制 

规划工业用地的建筑系数按下限控制。 

第二十条   建筑高度控制 

规划工业用地的建筑高度按上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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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建筑规划管理要求 

第二十一条  建筑间距 

规划范围内任何建筑的间距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日照、采光、通风、消防、防灾、管

线埋设和建筑设计规范的要求。 

新建的建筑间距应符合《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 年）及国家、省相

关技术标准和规范的有关要求。 

第二十二条  建筑物退让 

沿建筑基地用地界线和沿城市道路、公路、河道、排洪渠以及电力线路保护范围内

的建筑物，其退让距离必须符合消防、地下管线、防汛、文物保护和交通安全等方面的

要求。 

建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用地的使用应服从城市规划建设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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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道路交通规划 

第二十三条  道路系统规划 

规划范围内道路系统由主路、支路组成。 

（1）主路：为规划范围西侧铁岗-马骝桥乡道（Y243441324），现状道路宽度约 5

米。由于规划地块投入运营后将产生较大的货车通行需求，因此规划拓宽地块西侧乡道

宽度至 24 米，双向四车道，作为项目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 

（2）支路：基于现状路网结构，在地块西北侧新增项目支路与乡道相连，宽度为 8

米，双向两车道，以满足双向会车的要求及消防需求。 

第二十四条  道路红线内用地控制要求 

道路红线内用地为道路及道路绿化专用，禁止建设与道路交通设施无关的建筑物和

构筑物。 

第二十五条  配建停车场规划 

地块的停车位配建标准按图则要求执行，图则未明确的参照《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

技术规定》（2023 年）及国家相关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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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市政公用设施规划 

第二十六条  给水工程规划 

（1）用水量预测 

规划范围内最高日用水量约 653 立方米/日。 

（2）水厂规划 

规划范围内无自来水厂，规划范围内用水由规划在左潭片区的自来水厂提供，取水

水源为左潭河。 

（3）给水管网规划 

沿西侧现状道路敷设 DN150 给水管，满足规划范围内的用水需求。 

给水管布置在道路的西、北侧。 

第二十七条  污水工程规划 

（1）污水量预测 

规划范围内平均日污水量约 469.66 立方米/日。 

（2）排水体制 

规划范围内排水体制采用雨污分流制。 

（3）污水处理设施规划 

由于规划区地处山体之间，距离市政污水处理厂较远，目前地块所处片区未建设市

政污水管道，因此规划近期在地块内新建一处污水处理设施，用以处理地块内产生的生

活生产废水。规划范围内产生的污水经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尾水用于地块内部绿

化灌溉、道路冲洗等。远期待地块所处片区市政污水管道建设完成后，再接入市政污水

管道，排至龙潭铁岗社区污水处理厂，其处理规模为 0.1 万立方米/日。 

（4）污水管网规划 

规划范围内的污水管道，结合竖向规划、道路坡向，按尽可能采用重力流及少穿越

河道为原则进行布置，沿道路的坡向顺坡敷设。规划范围内污水管径为 DN400。污水管

布置在道路的西、北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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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雨水工程规划 

（1）雨水流量根据汇水面积采用惠州市暴雨强度公式计算。 

（2）雨水系统规划 

根据分散和就近的原则，保证雨水以最短路线、较小管径排入周边水体。规划范围

内雨水管道沿道路敷设，结合地形和道路坡度，就近接入排洪渠。雨水管布置在道路的

东、南侧。规划雨水管涵尺寸为 d600- d1000。 

第二十九条  电力工程规划 

（1）负荷预测 

规划范围用电总负荷值约为 2612 千瓦。 

（2）电力系统规划 

依据《惠州市 2020-2035 年空间规划（能源保障专题）-电网专项规划》，规划范围

内用电主要由铁岗片区 35 千伏变电站提供。 

规划范围内 10kV 的电力线路沿道路架空方式建设，有条件片区架空电力线远期埋

地敷设。 

第三十条  通信工程规划 

规划沿道路敷设 8 孔的通信管群接入规划地块，通信管道采用 PVC 管群，埋深需

符合要求，管径采用φ98。 

第三十一条  燃气工程规划 

（1）气源选择 

龙潭镇区所在规划区内现状无气源和燃气管道，主要是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为主。

瓶装液化石油气气源主要来自于惠州澳头油气库，远期以管道天然气作为中心镇区的主

要气源。 

（2）管网规划 

低压干管尽量靠近居民区以节省投资，同时应尽量布置成环状以提高供气地安全

性。规划采用低压管网压力级制，管道设计压力为 0.1MPa。规划燃气管径为 De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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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管布置在道路的东、南侧边坡、路肩或路堑排水沟两侧下。 

第三十二条  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规划范围内垃圾经统一收运后，转运至临近垃圾设施集中处理。 

第三十三条  综合防灾规划 

（1）消防规划 

地块内须按照《广东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建立微型消防站，

对着火点做及时扑救。 

（2）抗震防灾规划 

1）规划范围地震设防烈度按照 6 度，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 0.05g 进行确定。 

2）避震疏散规划。规划范围西侧的现状道路为主要疏散通道，充分利用周边林地

作为避震疏散场地。 

3）生命线系统规划。生命线系统工程包括对外交通、供水、供电、通信、医疗卫

生、粮食供应和消防等，应按照规划确定的抗震设防标准进行设防。 

（2）人民防空规划 

规划范围内应按照二类防空城市的要求进行设防，并落实《广东省人民防空办公室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修建

防空地下室审批工作指引>的通知》（粤人防办发﹝2022﹞1 号）的有关要求。 

（4）防洪排涝规划 

规划范围内场地的防洪排涝标准按照《防洪标准》（GB 50201-2014）以及《室外排

水设计标准》（GB50014-2021）确定的 20 年一遇防洪标准，内涝防治设计重现期为 20

年一遇。 

城市建设用地排涝标准为 20 年一遇建筑物的底层不进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

深度不超过 15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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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成果组成 

本规划法定文件由文本和图则组成，文本和图则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二者同时使用，

不可分割。 

第三十五条  规划修改 

规划如需调整或修改，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城乡规划

条例》和《广东省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第三十六条  解释权 

本规划自龙门县人民政府批准公布之日起执行。本规划由龙门县龙潭镇人民政府负

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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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说明

图 则龙门县龙潭镇竹木加工片区LT-ZM-01-01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

龙门县龙潭镇人民政府

道路横断面示意图

图   例

地 块 控 制 指 标 一 览 表

1、本图中尺寸均以米计，坐标系统为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中央子午线114度。

2、本规划所确定的地块界线或细分地块界线，并不一定代表实际开发的用地红线范围，在实际开发建设中，可根据实际情况

对细分地块进行合并或对地块进行细分。

3、本图则中的用地性质、计算指标用地面积、计容积率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系数、绿地率、建筑限高等内容为强制性内

容。地块内市政公用设施的配置规模及数量需依据《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的规定合理设置。

4、取得土地的权属单位应在地块开发建设前，委托具备资质的单位开展地质勘察，合理确定场地竖向，妥善处理好场地内的

防洪排涝，避免产生地质灾害。

5、规划范围西侧新增道路须在道路尽端设置不小于12.0m×12.0m的消防回车场地。

6、地块地处临山地区，宜在地块周边增设环山截洪沟，加强山洪防护。

7、本项目应按照国家、省、市有关绿色建筑和建筑节能方面的技术规范和标准执行绿色建筑建设要求。

8、工业项目所需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占用土地面积不得超过工业项目总面积的7%，建筑面积不得超过项目计容建筑面积

的15%。

9、本图则未明确的技术经济指标，及未详细规定的内容，按照《惠州市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2023年）以及国家、广东

省、惠州市相关技术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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